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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事实 平顶山市医疗保障局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移交新华区医疗保障局对

平顶山福安康复医院《平顶山市医疗保障局专项治理抽查有关情况反

馈报告》，该医院存在超限用药等违规使用基金行为。现场检查发现问

题涉及违规医保基金共计 26496. 82元，(其中 2021年 5 月、6 月涉

及金额 1394.4元）。

主要证据材料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期间住院病历，《平顶山市医疗

保障局专项治理抽查有关情况反馈报告》，平顶山福安康复医院非合规

费用审核汇总表，当事人约谈记录表一份。

处罚依据 依据«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»第三十八条定点医药机构将不

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的，由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以约谈有关负责人；造成医疗保障基

金损失的，责令退回，处造成损失金额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

适用裁量标准
参照«河南省医保处罚裁量基准适用办法»初次违法且造成医保

基金损失占检查处理周期医保基金支付额 0.5%以下且未发现以骗取

医保基金为目的，及时改正的，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约谈有

关负责人；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，责令退回，处造成损失金额 1倍的罚

款。

陈述申辩或听证情

况

未提出陈述申辩

法制审核情况 审核通过

处罚内容 对 2021年 5月、6月违规医保基金处以一倍罚款 1394.4元。

行政处罚机关 平顶山市新华区医疗保障局


